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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改善我省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全

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设计、建设、验收、运

行、管理，依据《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发〔2021〕1 号）、《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

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 号）、《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条例》、《中共江

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施

意见》（苏发〔2021〕1 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20〕38 号）等文件，结合我省农村实际，

在系统总结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研究与实践成果、开展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制定本技术导则。 

本导则立足我省农村实际，注重污水治理与生态建设，分类提出治理模式、

技术工艺和资源化利用方式，以指导各地可持续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本导则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组织编制。 

本导则主编单位：东南大学。 

本导则参编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河海大学、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本导则编制人员：朱光灿、杨忠莲、欧阳黄鹂、操家顺、蒋振、严洋、李昕、

黄娟、田珺、冯骞、李梓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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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指导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过程中治理模式选择、工艺技术选取

和资源化利用工作，制订本导则。 

1.2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资源化利用方式和处理设施工

艺技术的选择。 

1.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19379  农村户厕卫生规范 

GB/T 1892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19472.1  埋地用聚乙烯（PE）结构壁管道系统  第 1 部分：聚乙烯

双壁波纹管材 

GB/T 19472.2  埋地用聚乙烯（PE）结构壁管道系统  第 2 部分：聚乙烯

缠绕结构壁管材 

GB/T 20221  无压埋地排污、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38836  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范 

GB/T 38838  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技术规范 

GB/T 40750  农用沼液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34  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T 50445  村庄整治技术标准 

GB 50869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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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1221  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规范 

CJ/T 295  餐饮废水隔油器 

CJJ 124  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HJ 576  厌氧-缺氧-好氧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578  氧化沟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5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9  生物接触氧化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0  膜生物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NY 525  有机肥料 

NY 884  生物有机肥 

NY/T 2596  沼肥 

DB32/ 346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T 3817  灌溉用水定额 

DB32/T 402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物联网管理技术规范 

CECS 316  室外真空排水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T/CECS 544  室内真空排水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T/CECS 10011  埋地排水用聚乙烯共混聚氯乙烯双壁波纹管材 

人工湿地水质净化技术指南（环办水体函〔2021〕173 号） 

重大疫情期间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指南（试行） 

江苏省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适宜技术指南及建设规程（2016 版） 

1.4 基本原则 

1.4.1 分类收集，资源利用 

树立生态低碳理念，结合农田灌溉回用、生态环境治理和景观环境建设，注

重水资源和氮磷资源的循环利用。鼓励粪便污水和其他生活污水分类收集处理，

强化生活污水源头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1.4.2 因地制宜，有效治理 

根据村庄地理位置、居住形态、村庄规模以及城镇污水管网布置情况，结合

村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宜接管则接管，集中与分散

相结合，合理资源化利用。推进卫生户厕改造与生活污水治理有效衔接。 

1.4.3 生态优先，安全达标 

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农村水环境生态健康为目标，

针对不同水功能区，选择适宜的处理技术和工艺路线，通过有效收集、规范建设、

高质运维，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尾水的安全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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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经济适用，低碳稳定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和设施应做到“经济适用、运行稳定、管理简便”，

选用适合村庄特点、经济可行、简便有效的治理技术和设备，在有效减排污染物

的同时降低能源和物料消耗，确保长期稳定运行，实现可持续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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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1 农村生活污水 

农村居民生活、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产生的污水。 

2.2 黑水 

人排泄及冲洗粪便产生的生活污水。 

2.3 灰水 

居民家庭厨房、洗衣、清洁和洗浴产生的生活污水。 

2.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构筑物或设备，包括污水处理构筑物（设备）、

人工湿地、配套管网和辅助设施。 

2.5 资源化利用 

农村生活污水经处理后，为实现对水资源、营养盐资源或有机质资源的利用，

进行就地分散利用、尾水集中利用或粪污收集制肥利用的行为。 

2.6 接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经收集后直接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由城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的方式。 

2.7 相对集中处理 

村庄或一定范围内农户的生活污水（大于等于 5 m
3
/d）经收集后，就近接入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方式。 

2.8 分散处理 

居住较为分散或污水不易收集的单户或相邻农户的生活污水（小于 5 m
3
/d），

接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的方式。 

2.9 收集外运处理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后暂存，或经简易预处理后暂存，定期运输到污水处理厂

（站）进行处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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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强化化粪池 

为强化对黑水中有机物的降解，在常规化粪池的第三格设置生物填料，或采

用四格式化粪池，其中第四格设置生物填料。 

2.11 预处理 

为减轻后续处理单元的污染负荷、达到后续处理单元进水水质的要求，在后

续处理单元前设置的处理单元，如隔油池、格栅、调节池、沉砂池等。 

2.12 多级 AO 活性污泥法 

指一种多个缺氧区和好氧区交替串联的活性污泥污水处理方法。 

2.13 多级 AO 生物接触氧化法 

指一种多个缺氧区和好氧区交替串联的生物膜污水处理方法。 

2.14 脉冲生物滤池 

指一种采用自动虹吸脉冲周期布水方式的生物滤池。 

2.15 深度处理 

农村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和生物处理后，为满足更高排放标准的要求，所进

行的进一步水处理过程，包括化学除磷和生态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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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村生活污水特征 

3.1 农村生活污水的构成 

3.1.1 农村生活污水由农村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产生的污

水两部分构成。 

3.1.2 农村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主要包括厨房污水、生活洗涤及洗浴污水和厕

所污水。 

——厕所污水中人排泄及冲洗粪便产生的生活污水，又可称为黑水。 

——居民家庭厨房、洗衣、清洁和洗浴产生的生活污水，又可称为灰水。 

3.1.3 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包括行政管理、教育机构、文体科技、医疗保健、商

业金融、社会福利和集贸市场等服务于乡村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独建或合

建的公共服务建筑设施。 

3.2 农村生活污水水量特征 

3.2.1 农村生活污水水量与常住人口数量、经济发达程度、生活方式、生活习

惯与习俗以及季节差异等因素有关。 

3.2.2 水量时变化系数大，时变化系数一般在 3.0~5.0 之间，在某些情形下可达

10.0 以上。 

3.2.3 水量呈现明显季节变化规律，夏季污水排放量最高，冬季污水排放量最

低，春季和秋季污水排放量相当。 

3.3 农村生活污水水质特征 

3.3.1 水质呈现明显季节变化规律，夏季污染物浓度较低，冬季污染物浓度较

高。 

3.3.2 污水可生化性较好，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BOD5/COD）为 0.45~0.55。 

3.3.3 当设置化粪池时，污水碳氮比（COD/TN）较低，生物脱氮所需碳源可

能不足。 

3.4 农村生活污水水量水质的确定 

3.4.1 污水水量确定 

3.4.1.1 农村生活污水水量应根据实地调查数据确定。 

3.4.1.2 当缺乏实地调查数据时，污水水量应根据常住人口数量、用水现状、生

活习惯、经济条件、地区规划等因素，参照其他类似地区水量确定。 

3.4.1.3 污水排放量可按照用水量的 60%~90%计算，当实际调查数据不充分时，



 7 

用水量可参照表 1 确定。 

表 1  农村生活日用水量参考值 

分类 
用水量 

/[L/(人·d)] 

按村庄 

类型 

经济条件很好，有独立淋浴、水冲厕所、洗衣机，旅游区 100~120 

经济条件好，室内卫生设施较齐全，旅游区 70~100 

经济条件较好，卫生设施较齐全 60~80 

经济条件一般，有简单卫生设施 40~70 

按村庄 

区域 

苏南（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 70-120 

苏中（南通、扬州、泰州） 60~100 

苏北（徐州、宿迁、连云港、淮安、盐城） 40~80 

3.4.1.4 处理设施的设计规模的确定，应在确定污水排放量的基础上，综合考虑

收集率和地下水渗入率对设计水量的影响。 

3.4.1.5 提供住宿、餐饮服务的旅游型村庄，应在分析日用水量变化的基础上，

依据村庄发展规划，预测排水规律，结合调节池的优化设置和处理设施的优化运

行，合理确定处理设施的设计规模。 

3.4.2 污水水质确定 

3.4.2.1 农村生活污水水质应根据实地调查数据确定。 

3.4.2.2 当缺乏实地调查数据时，污水水质应根据常住人口数量、用水现状、生

活习惯、经济条件、地区规划、化粪池设置情况等因素，参照其他类似地区水质

确定。在目前的收集条件下，分散处理设施进水水质和相对集中处理设施相比，

污染物浓度较高，可参照已建分散处理设施的进水水质。 

3.4.2.3 当缺乏实地调查数据时，相对集中处理设施进水水质可参照表 2 确定。 

表 2  农村生活污水水质参考值 单位为 mg/L，pH 除外 

项目 pH 化学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 悬浮物 总氮 氨氮 总磷 

范围 6.5~8.5 150~400 100~200 100~200 20~50 20~40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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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治理模式的选择 

4.1 一般原则 

4.1.1 综合考虑村庄（或居住区）规模、区域位置、环境敏感性、房屋密度、

常住人口数量、农业结构、地形地质、施工条件、排放要求等多方面因素，按照

“宜接管则接管，相对集中与分散处理相结合，合理资源化利用”的原则，因村

制宜选择治理模式。 

4.1.2 当农户有可以消纳农家肥的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等，或村庄有需常

年灌溉的农田、林地、蔬菜基地等，或具备其他资源化利用途径时，宜选择资源

化利用治理模式。 

4.1.3 当不具备资源化利用条件或不能完全实现资源化利用时，应参照表 3 或

图 1 选择不同的处理模式。 

表 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选择表 

推荐模式 

是否有接入城镇

污水管网的条件 

村庄 

居住形态 
地形地貌 管网敷设影响 

是 否 
相对 

集中 

较分

散 

有利于

敷管 

不利于 

敷管 

敷管对道路景

观等破坏较大 

敷管对道路景

观等破坏较小 

接入城镇污水

收集系统 
√  √  √    

相对集中处理  √ √  √   √ 

分散处理  √  √  √ √  

4.2 接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治理 

4.2.1 距离城镇污水管网较近、居住集中、地形和施工条件满足污水管网建设

条件的村庄，可将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就近接入城镇污水系统集中处理。 

4.2.2 规划、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农村生活污水的接入对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系统

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 

4.3 相对集中处理 

城镇排水管网不能覆盖、人口数量较大、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可对单个村

庄的集中片区，或相邻几个村庄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管网进行收集，接入农村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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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选择

村庄居住形态？

较集中 分散

地形地貌有利于敷管？

是 否

有接入城镇污水管
网的条件？

是 否

接入城镇污水
收集处理系统

相对集中处理 分散处理

是否允许设置排污口？

是否

有接入城镇污水管
网的条件？

否

见注

注：接入邻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或收集外运处理。 

图 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选择流程图 

4.4 分散处理 

对远离城镇及敏感水体、环境容量较大、布局分散、人口规模较小、地形复

杂的居住点或村落，可就地就近对单户或多户生活污水进行收集，通过分散式处

理设施进行处理。 

4.5 综合治理 

鼓励采用黑水灰水源头分离的分类收集与治理模式，黑水可与农村有机废弃

物混合发酵制肥，或经化粪池厌氧发酵无害化处理后还田利用；灰水因地制宜地

选择生物处理或生态处理等技术，达到相应标准后回用或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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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污水收集 

5.1 收集原则 

5.1.1 雨污分流 

新建村庄和具备条件的村庄应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分别建设污水和雨

水收集系统，或利用自然地形排除雨水。不具备雨污分流条件的房屋密集的老村

庄可采用合流制排水系统，且应设置污水截流设施，并符合 GB 50014 的规定。 

5.1.2 分类收集 

农户户内收集系统宜将黑水与灰水分开收集。黑水先排入化粪池无害化处理，

再进行资源化利用，或与其他污水一并进入污水收集管网。 

5.1.3 应收尽收 

污水收集应做到应收尽收，确保污水收集效果。接户管道应与厨房污水排放

口、生活洗涤及沐浴污水排放口和厕所污水排放口或化粪池出水口相连接；应有

效收集庭院污水，并避免雨水进入污水管网。 

5.2 收集方式 

5.2.1 重力收集 

5.2.1.1 重力收集系统指通过管道、沟渠等坡度设计，利用污水自身重力输送污

水的收集系统。 

5.2.1.2 重力收集方式适用于具有可利用地形高差，并不受河流、道路等条件限

制的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应优先采用。 

5.2.1.3 重力收集系统由接户管、支管、干管和检查井组成。 

5.2.1.4 经重力收集系统收集后，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置提升泵站进行压力输送。

压力输送系统由调节池、压力检查井、排气阀井、压力管道、消能池（罐）、提

升泵站等组成，提升泵站应符合 CJJ 124 的要求。 

5.2.2 真空收集 

5.2.2.1 真空收集系统是利用真空设备使排水管道内产生一定真空度，利用气压

差输送污水的收集系统。 

5.2.2.2 当生活污水排水管道需要跨越障碍物、地下水位较高、村庄处于水源保

护区，或不具备重力收集系统施工条件时，可采用真空收集系统。 

5.2.2.3 真空收集系统由收集箱、真空管道和真空泵站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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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 真空收集系统的设计参照 T/CECS 544 和 CECS 316 的规定。 

5.3 污水收集系统 

5.3.1 收集系统组成 

5.3.1.1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应包括户内污水收集系统和户外污水收集系统。

5.3.1.2 户内污水收集系统，包括连接用水设施的排水管道、化粪池、除渣隔油

井、隔油池、接户管、出户井（清扫井）等。厨房污水宜经除渣隔油井后接入出

户井。卫生间、厨房出水立管应设置“S”型存水弯，或在埋地横管设置“P”

型存水弯。 

5.3.1.3 户外污水收集系统，包括接户井、污水支管、干管、检查井和提升泵站

等设施。 

5.3.1.4 污水管网应根据村庄形态、地形地貌、处理设施选址等因素合理敷设。 

5.3.2 隔油池 

5.3.2.1 农家乐等经营农户的餐厅、厨房排水应经隔油处理。 

5.3.2.2 隔油池宜采用成品隔油池，应符合 CJ/T 295 的规定。 

5.3.2.3 采用砖砌或混凝土隔油池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15 的规定。 

5.3.2.4 隔油池应具备通气和清渣的条件。 

5.3.3 检查井 

5.3.3.1 检查井宜采用成品塑料检查井。采用砖砌、预制钢筋混凝土等非成品检

查井时，应进行防渗处理。 

5.3.3.2 应在管道交汇处、转弯处、管径或坡度改变处、跌水处以及直线管段上

每隔一定距离设置检查井。直线管段上检查井的间距不宜大于 40 m；管径小于

200 mm 时，检查井的间距不宜大于 30 m。 

5.3.3.3 出户井、提升泵站前的检查井、或每隔 100 m~120 m 的检查井内宜设置

沉泥槽并考虑淤积沉泥的处理处置，沉泥槽深度宜为 0.2 m~0.5 m。 

5.3.3.4 位于车行道、机械化耕作农田等具有承压要求场景的检查井，应采用具

有足够承载力和稳定性良好的井盖和井座。 

5.3.3.5 检查井位于道路时，井顶应高于路面 1 cm~2 cm，并与路面斜坡连接。

检查井位于农田、绿化带等时，井顶应高于地面 20 cm 以上。 

5.3.3.6 当检查井内径大于等于 600 mm 时，应安装防坠落措施。 

5.3.4 管道 

5.3.4.1 当管径小于等于 160 mm 时，宜选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或高密度

聚乙烯（HDPE）双壁波纹管，管道质量应分别符合 GB/T 20221 或 GB/T 19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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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当管径大于等于 300 mm 时，宜选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缠绕管，

管道质量应符合 GB/T 19472.2 要求。当管径大于等于 160 mm 时，也可选用聚

乙烯共混聚氯乙烯（MPVE）双壁波纹管，管道质量应符合 T/CECS 10011 要求。 

5.3.4.2 最小管径和相应最小设计坡度宜符合表 4 的规定。当管径大于等于 300 

mm 时，最小设计坡度宜为 0.003。 

表 4  最小管径和相应最小设计坡度 

管道类别 最小管径/mm 相应最小设计坡度 

接户管 110 
0.005 

污水支管 160 

污水干管 200 0.004 

5.3.4.3 管道尽可能避免穿越硬质道路、农田、河道。 

5.3.4.4 管道最小覆土深度，应根据管材强度、外部荷载、土壤冰冻深度和土壤

性质等条件，结合当地埋管经验确定。在车行道下不宜小于 0.70 m；在绿化带下

或庭院内的管道覆土深度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减小，但不宜小于 0.40 m；在农田

下时，应充分考虑机械化耕作对管道的影响。 

5.3.4.5 排水管道与其他地下管线水平和垂直的最小净距，可参照 GB 50015 中

关于居住小区地下管线（构筑物）间最小净距的规定。 

5.3.4.6 污水收集管道和附属构筑物应保证其密闭性，无压管道应在验收时进行

闭水试验，压力管道应进行压力试验，防止污水外渗和地下水渗入。 

5.3.5 其他 

污水收集系统的其他设计、施工和验收要求应按照 CJJ 124、GB/T 50445

和 GB 50268 相关规定、参照 GB 50014 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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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源化利用 

6.1 资源化利用方式和一般要求 

6.1.1 农村生活污水的资源化利用方案，应因村制宜，根据村庄布局和地形条

件、农村产业结构、气候环境条件、土壤类型、作物种类、生活污水治理要求等

进行规划设计。 

6.1.2 资源化利用时，应有明确的利用途径，不应造成农村水体黑臭或水质恶

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6.1.3 农村生活污水的资源化利用方式，分为就地分散利用、尾水集中利用和

粪污收集制肥利用。 

6.1.4 就地分散利用时，可充分利用自留地或宅基地的小菜园、小果园、小花

园等，不应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粪污就地分散利用时，应经无害化处理后，符

合 GB 7959 的卫生要求。 

6.1.5 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太湖流域一级保护区和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内

的村庄，不宜采用就地分散利用的资源化利用方式。 

6.1.6 尾水集中利用时，农村生活污水经收集处理后，可作为农田灌溉用水或

景观环境用水等。用于农田灌溉的，应符合 GB 5084 的规定；用于景观环境的，

应符合 GB/T 18921 的规定；用于其他途径的，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的规

定。 

6.1.7 粪污集中收集时，粪污可经过厌氧发酵或好氧堆肥制肥后农业利用。进

一步制备有机肥料产品的，应符合 NY 525 的规定；制备生物有机肥产品的，应

符合 NY 884 的规定。 

6.2 就地分散利用 

6.2.1 农户厕所粪污进入化粪池或强化化粪池经无害化处理达到 GB 7959 的要

求后，自流进入调蓄池，由农户采用人工或泵提升方式就地分散利用。灰水和不

能被利用的调蓄池出水，或黑灰不分离的生活污水，经生物或生态处理，达到

GB 5084 要求后可就地分散利用，或达到 DB32/ 3462 要求后排放。 

6.2.2 不应从三格式化粪池前两格或不具备无害化能力的储粪坑中抽取粪液和

粪渣直接就地分散利用，禁止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6.2.3 调蓄池应满足存贮不能被及时利用的化粪池上清液的要求，有效容积不

宜小于 0.5 m
3。 

6.2.4 生物处理应符合 7.3.2 的规定。 

6.2.5 生态处理应符合 7.3.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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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化粪池

灰水或
黑灰不分离时的

生活污水

黑水 调蓄池

达标排放

人工
/泵

生物或生态处理

溢流

就地分散利用

 

图 2  就地分散利用模式图 

6.3 尾水集中利用 

6.3.1 农村生活污水经收集处理后，尾水可作为农田灌溉用水、景观环境用水

等进行利用，并按 6.1.6 规定，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不能完全利用的尾水应经

处理达到 DB32/ 3462 的要求后排放。 

农田、果园、
林地等灌溉

缺氧处
理单元

生活
污水

好氧处
理单元

沉淀池 调蓄池

深度处理
景观环境用水
或达标排放

回流

输送
管道

溢流

 

图 3  尾水集中利用模式图 

6.3.2 尾水用于农田灌溉时，处理设施宜采用无脱氮除磷功能的运行方式。在

非灌溉期或当尾水不能全部进行利用时，应调整处理设施运行方式，通过好氧处

理单元出水回流和深度处理单元进行脱氮除磷，设计参数应符合第 7 章的规定。 

6.3.3 尾水调蓄池有效容积根据生活污水量、灌溉用水量和灌溉周期确定。灌

溉用水量参照 DB32/T 3817 确定。 

6.3.4 尾水可用于种植水生蔬菜，或通过管道输送至农田、林地、蔬菜大棚等，

根据作物灌溉要求采用适宜的灌溉方式。 

6.4 粪污收集制肥利用 

6.4.1 具备条件时，粪污可通过真空管道等方式集中收集，进行厌氧发酵，或

与农业有机废弃物混合后进行厌氧发酵或好氧堆肥，沼液达到 GB/T 40750 的要

求，沼渣达到 NY/T 2596 的要求，堆肥产品达到 GB 7959 的要求后，可用于农

田、果园、林地等施肥，实现田园循环利用。 

6.4.2 鼓励优先选用节水型马桶或少水型马桶。 

6.4.3 需严格实施厕所粪污与洗涤废水的源头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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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发酵/
好氧堆肥

畜禽粪便、餐厨垃圾、
农业有机废弃物等

沼液、沼渣

有机肥料

农田、果园、
林地等施肥

厌氧发酵
沼液、沼渣

粪污
真空管道

农田、果园、
林地等施肥

 

图 4  粪污收集制肥利用模式图 

6.4.4 厌氧发酵时间根据原料特性确定，常温厌氧发酵时不宜小于 30 d，发酵

温度大于等于 10℃时，不宜小于 20 d。 

6.4.5 好氧堆肥场地应采取防雨、防渗、保温、除臭措施，且应具备通风和排

水条件。堆肥工艺参数根据堆肥原料特性进行确定。 

6.4.6 粪污集中收集时，灰水宜就地生物/生态处理后达标排放或就地分散利

用，也可集中收集处理后达标排放或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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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处理工艺选择和单元技术 

7.1 排放要求和工艺选择 

7.1.1 农村生活污水的污染物排放管理，应符合 DB32/ 3462 的规定。 

7.1.2 农村生活污水经收集系统收集后进入主体工艺前，需进行预处理。预处

理单元的选择应按 7.3.1 节的规定。 

7.1.3 不同治理模式下，可参照表 5 选择可达到 DB32/ 3462 中各级标准要求

的主体工艺。 

表 5  不同排放情景时可选主体工艺 

治理

模式 
标准等级要求 主体工艺 去除对象 适用规模 

相对

集中

处理 

特别排放限值 

一级 A 标准 

A
2
/O+深度处理 

有机物、氮、

磷 

≥200 m
3
/d 

氧化沟+深度处理 ≥200 m
3
/d 

AO 膜生物反应器（MBR）+深度处理 ≥100 m
3
/d 

多级 AO 活性污泥法+深度处理 — 

多级 AO 生物接触氧化+深度处理 — 

AAO 生物接触氧化+深度处理 — 

一级 B 标准 
多级 AO 生物接触氧化+深度处理 a

 

有机物、氨氮、 

（总氮、总磷） 

— 

AAO 生物接触氧化+深度处理 a 
— 

一级 B 标准 

二级标准 

缺氧池 b
—脉冲生物滤池+深度处理 a

 — 

AO 生物接触氧化+深度处理 a
 — 

三级标准 生物接触氧化 有机物、氨氮 — 

分散

处理 

特别排放限值 多级 AO 生物接触氧化+生态处理 c
 有机物、氨氮、 

（总氮、总磷） 

— 

一级 B 标准 AAO 生物接触氧化+生态处理 c
 — 

二级标准 生物接触氧化 

有机物、氨氮 

— 

三级标准 
生物接触氧化 — 

厌氧生物膜法+生态处理 — 

a
  在有脱氮除磷需求时，主体工艺后端需设置深度处理单元。 

b
  在有脱氮需求时，脉冲生物滤池出水需回流至缺氧池进水区。 

c
  在有脱氮除磷需求时，主体工艺后端宜设置生态处理单元。 

7.1.4 处理规模小于 20 m
3
/d 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宜采用在线投加化学

药剂进行化学除磷的方式，有脱氮除磷需求时，深度处理宜采用生态处理或滤料

吸附除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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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卫生厕所 

7.2.1 户厕改造的原则 

农村户厕改造应当坚持“卫生、经济、适用、环保”的原则，倡导厕所入室，

推广粪肥利用。 

7.2.2 卫生厕所的模式 

宜选用完整上下水道水冲式厕所，优先采用节水型马桶。完整的无害化户厕

应包括厕屋、设备、化粪池三部分。 

7.2.3 农村户厕改造与污水治理的衔接 

已完成户厕改造的农户，应将未得到资源化利用的化粪池出水接入污水收集

系统。未进行户厕改造的农户，宜同步进行改厕和生活污水治理。 

7.2.4 化粪池的要求 

（1） 应按照 GB/T 38836 或 GB/T 38838 的要求，采用整体式或现建式化粪

池，推荐采用成品整体式化粪池。 

（2） 三格化粪池顶部应设置清渣口和清粪口，加盖密封。 

（3） 化粪池需达到粪便无害化处理要求，不渗不漏，应符合 GB 19379 和 GB 

50015 的相关规定。 

7.2.5 防臭措施 

化粪池易产生臭味，应做好相应的防臭措施。应定期清掏、疏通化粪池，保

持化粪池的畅通和功能完好，按 GB 19379 的规定在第一格设置排气管，高于厕

屋 500 mm 及以上，加防雨帽。 

7.3 单元技术 

7.3.1 预处理 

7.3.1.1 隔油 

（1） 当污水收集系统接纳含油污水时，应在处理设施前设置隔油单元。 

（2） 农户厨房污水进入收集系统前，宜设置除渣隔油井，除渣隔油井尺寸不

宜过小。 

（3） 农户或运维人员定期清除浮渣、浮油和沉淀物，清理间隔时间不大于 1

个月。清理出的杂物与农村垃圾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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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 格栅 

（1） 农村生活污水应经过格栅进入调节池。 

（2） 格栅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14 的要求，宜采用细格栅，栅条间隙宽度宜

为 5 mm~10 mm。 

（3） 人工定期清渣，栅渣与农村垃圾统一处理。 

7.3.1.3 调节池 

（1） 由于农村生活污水水量变化系数较大，宜在主体工艺前设置调节池，减

小主体工艺冲击负荷。 

（2） 调节池的有效容积根据处理设施日处理设计规模进行确定，日处理设计

规模小于 20 m
3 时，调节池的有效停留时间宜为 12 h~24 h，日处理设计规模大于

等于 20 m
3 时，有效停留时间宜为 8 h~12 h。 

（3） 当接纳农村集贸市场污水时，应根据集贸市场排水特征，增大调节池有

效停留时间。 

（4） 应设置液位控制器，控制调节池提升泵的启停。 

7.3.2 生物处理 

7.3.2.1 活性污泥法 

7.3.2.1.1 A
2
/O 

（1） 同时有脱氮除磷需求时，A
2
/O 生化反应池的进水应符合：pH 宜为 6~9、

BOD5/COD 的值宜大于等于 0.3、BOD5/总氮（TN）的值宜大于等于 4.0、总碱

度（以 CaCO3 计）/氨氮的值宜大于等于 3.6、BOD5/总磷（TP）的值宜大于等于

17。 

（2） A
2
/O 的典型工艺流程如图 5 所示。 

 

图 5  A
2
/O 工艺流程图 

（3） A
2
/O 反应池 BOD5 污泥负荷宜取 0.05 kg BOD5/(kg MLSS·d)~0.1 kg 

BOD5/(kg MLSS·d)，排放要求较高时宜取低值。 

（4） 厌氧池水力停留时间宜取 1 h~3 h，缺氧池水力停留时间宜取 2 h~4 h，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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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池水力停留时间宜取 8 h~12 h。污泥回流比宜取 40%~100%，混合液回流比宜

取 100%~400%。 

（5） 污泥泥龄宜取 10 d~20 d。 

（6） A
2
/O 的其余设计参数可参考 GB 50014、HJ 576。 

7.3.2.1.2 多级 AO 活性污泥法 

（1） 同时有脱氮除磷需求时，多级 AO 生化反应池的进水应符合：pH 宜为

6~9、BOD5/COD 的值宜大于等于 0.3、BOD5/总氮（TN）的值宜大于等于 4.0、

总碱度（以 CaCO3 计）/氨氮的值宜大于等于 3.6、BOD5/总磷（TP）的值宜大于

等于 17。 

（2） 多级 AO 活性污泥法的典型工艺流程如图 6 所示。 

预处理/
前处理

预处理/
前处理

进水
厌氧池（区）厌氧池（区） 缺氧池（区）缺氧池（区） 好氧池（区）好氧池（区） „„„„ 缺氧池（区）缺氧池（区） 好氧池（区）好氧池（区） 二沉池二沉池

出水

剩余污泥
污泥系统污泥系统

污泥回流

 

图 6  多级 AO 活性污泥工艺流程图 

（3） 反应池 BOD5 污泥负荷宜取 0.05 kg BOD5/(kg MLSS·d)~0.1 kg BOD5/(kg 

MLSS·d)，排放要求较高时宜取低值。 

（4） 污泥质量浓度宜取 2000 mg/L~5000 mg/L，污泥泥龄 10 d~20 d。 

（5） 进水分配比例：进厌氧池（区）30%~50%，进缺氧池（区）50%~70%。 

（6） 厌氧池（区）总水力停留时间 1 h~2 h，缺氧池（区）总水力停留时间 2 h~4 

h，好氧池（区）总水力停留时间 6 h~12 h。 

（7） 污泥回流比宜取 40%~100%。 

（8） 多级 AO 不宜超过 3 级，进水分配比例根据进水水质确定，一般可选择

等比例分配。 

7.3.2.1.3 氧化沟 

（1） 同时有脱氮除磷需求时，氧化沟生化反应池的进水应符合： pH宜为 6~9、

BOD5/COD 的值宜大于等于 0.3、BOD5/总氮（TN）的值宜大于等于 4.0、总碱

度（以 CaCO3 计）/氨氮的值宜大于等于 3.6、BOD5/总磷（TP）的值宜大于等于

17。 

（2） 常见的氧化沟工艺包括单槽氧化沟、双槽氧化沟、三槽氧化沟、竖轴表

曝机氧化沟和同心圆向心流氧化沟，变形工艺包括一体化氧化沟、微孔曝气氧化

沟。典型的氧化沟的工艺流程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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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氧化沟工艺流程 

（3） 氧化沟反应池 BOD5 污泥负荷宜取 0.03 kg BOD5/(kg MLSS·d)~0.08 kg 

BOD5/(kg MLSS·d)，排放要求较高时宜取低值。 

（4） 同时有脱氮除磷需求时，宜设置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厌氧区水力

停留时间 1 h~2 h，缺氧区水力停留时间 1 h~4 h，好氧区水力停留时间 6 h~12 h，

污泥回流比 50%~100%。 

（5） 除磷要求不高时，可不设厌氧区。缺氧区水力停留时间 1 h~4 h，好氧区

水力停留时间 6 h~14 h，污泥回流比 50%~100%。 

（6） 污泥龄宜大于 15 d。 

（7） 氧化沟的其余设计参数可参照 GB 50014、HJ 578。 

7.3.2.2 生物膜法 

7.3.2.2.1 生物接触氧化 

（1） 好氧生物接触氧化池由池体、填料和曝气系统组成。 

（2） 在处理水量较小时，可采用跌水充氧曝气方式，以节约能耗。 

（3） 当有脱氮需求时，可采用“缺氧生物接触氧化池+好氧生物接触氧化池”

组合工艺，即 AO 生物接触氧化；或可采用“厌氧生物接触氧化池+缺氧生物接

触氧化池+好氧生物接触氧化池”组合单元，即 AAO 生物接触氧化。 

（4） 当处理设施出水排放要求较高时，宜设置多级“缺氧生物接触氧化池+

好氧生物接触氧化池”组合单元，级数宜为 2~4 级，即多级 AO 生物接触氧化。 

（5） 生物接触氧化单元的设计应符合 HJ 2009 的要求。 

（6） 生物接触氧化池的 BOD5 容积负荷可参照表 6。 

7.3.2.2.2 脉冲生物滤池 

（1） 脉冲生物滤池由池体、滤料层、承托层、集水布水系统和排水系统组成。 

（2） 脉冲生物滤池滤料宜采用生物陶粒，粒径宜为 4 mm~6 mm。 

（3） 脉冲生物滤池为下向流生物滤池，采用池顶高位水箱集水。 

（4） 脉冲生物滤池宜采用虹吸装置并使用穿孔布水管自动布水，布水时间宜

为 3.5 min~4.5 min，布水周期宜为 20 min~25 min，布水负荷宜为 0.1 m
3
/(m

2
·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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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m

2
·h)。 

（5） 当处理设施有脱氮需求时，应在脉冲生物滤池前设置缺氧池，回流比宜

为 100%~300%。 

7.3.2.2.3 厌氧生物膜法 

（1） 厌氧生物膜池由池体、填料和排泥系统组成。 

（2） 宜使用弹性填料或悬浮球填料，其布置可采用悬挂式或堆积的方式，填

料装填高度不宜小于池深的 2/3。 

（3） 厌氧生物膜池的水力停留时间宜取 2 d~5 d，排泥周期视污泥斗容积和处

理负荷而定，通常可取 3~12 个月。 

（4） 厌氧生物膜池应采取防渗和防爆措施。 

7.3.2.3 膜生物法（MBR） 

（1） 膜生物处理系统前宜设置栅孔直径或栅间隙小于 2 mm 的超细格栅。 

（2） 宜采用浸没式膜生物法污水处理系统，膜组器浸没在生物反应池中。膜

组器由膜组件、供气装置、集水装置和框架等组成。 

（3） 中空纤维膜宜采用帘式或柱式，平板膜宜采用板框式；其膜组器应耐污

染和耐腐蚀；膜材料宜选用聚偏氟乙烯（PVDF）或聚乙烯（PE），也可选用聚

丙烯（PP）、聚砜（PS）、聚醚砜（PES）、聚丙烯晴（PAN）以及聚氯乙烯（PVC）

等；膜的孔径应在 0.01 μm～0.4 μm 之间。 

（4） 浸没式膜生物反应池污泥负荷宜取 0.03 kg BOD5/(kg MLSS·d)~0.10 kg 

BOD5/(kg MLSS·d)。采用中空纤维膜时，混合液悬浮固体宜取 6000 mg/L~12000 

mg/L，跨膜压差 0~60 kPa；采用平板膜时，混合液悬浮固体宜取 6000 mg/L~20000 

mg/L，跨膜压差 0~20 kPa。 

（5） 膜生物反应池宜采用射流曝气与穿孔曝气相结合的曝气方式，也可采用

穿孔曝气与微孔曝气相结合的曝气方式。 

（6） 膜系统需定期进行在线清洗，中空纤维膜每月不宜少于一次，平板膜可

2～3 个月一次。宜半年到一年进行离线清洗一次。 

（7） 膜生物法单元的设计参数和膜组件的选择及清洗应符合 HJ 2010 的规

定。 

7.3.3 物理化学处理 

7.3.3.1 沉淀池 

（1） 生物处理单元后应设置二沉池，二沉池可采用平流式沉淀池、竖流沉淀

池。 

（2） 沉淀池的表面水力负荷宜取 0.3 m
3
/(m

2
·h)~1.0 m

3
/(m

2
·h)，处理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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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宜采用低表面负荷进行设计。 

（3） 沉淀池的污泥区容积，宜按不大于 2 d 的污泥量计算。 

（4） 污泥回流方式可采用气提回流或泵回流。 

（5） 应用于分散处理的沉淀池，沉淀池设计流量应考虑总变化系数。 

（6） 沉淀池的其他设计参数可参考 GB 50014。 

7.3.3.2 化学除磷 

（1） 处理规模小于 20 m
3
/d 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宜采用在线投加化学

药剂进行化学除磷的方式。 

（2） 常用的化学除磷药剂为金属盐药剂（铁盐、铝盐），农村生活污水化学

除磷不宜使用氢氧化钙（熟石灰）。 

（3） 相对集中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可考虑生化处理中添加药剂同步化学除磷，

分散处理设施宜采用后置除磷滤料吸附除磷。最佳药剂种类、投加量和投加点宜

通过试验或参照类似工程确定。 

（4） 化学药剂储存罐容量应为理论加药量的 4 d~7 d 投加量，应采用计量泵投

加。 

（5） 接触铁盐、铝盐等腐蚀性物质的设备和管道应采取防腐措施。 

7.3.4 生态处理 

7.3.4.1 人工湿地 

（1） 人工湿地适用于当地拥有废弃洼地、低坑及河道等自然条件，常年气温

适宜的农村地区。 

（2） 人工湿地主要有表面流人工湿地、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和垂直潜流人工湿

地。 

（3） 当人工湿地作为深度处理单元时，表面流人工湿地水力负荷不大于 10 

cm/d，水平潜流人工湿地水力负荷不大于 15 cm/d，垂直潜流人工湿地水力负荷

不大于 20 cm/d。 

（4） 当人工湿地作为主体单元用于分散处理且执行三级排放标准时，表面流

人工湿地水力负荷 2.4 cm/d ~5.8 cm/d，水平潜流人工湿地水力负荷 3.3 cm/d ~8.2 

cm/d，垂直流人工湿地水力负荷 3.4 cm/d ~6.7 cm/d。 

（5） 人工湿地系统可选择如香蒲、芦苇和灯心草等处理性能好、根系发达、

成活率高、抗污能力强且具有一定美学和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并可选择一种或

多种植物作为优势种搭配栽种。 

（6） 人工湿地应在底部和侧面进行防渗处理，防渗层的渗透系数应不大于

10
-8 

m/s。可采用黏土层、聚乙烯薄膜及其他建筑工程防水材料，可参照 GB 5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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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7） 人工湿地的设计参数可参照 HJ 2005 和《人工湿地水质净化技术指南》。 

7.3.4.2 生态塘 

（1） 生态塘包括兼氧塘、好氧塘和水生植物塘三个功能分区，适用于有湖、

塘、洼地及闲置水面可供利用的农村地区。 

（2） 生态塘宜采用生态加固护坡，护坡坡度为 1:1~1:2，护坡上种植水生植物，

优选配置水葱、美人蕉、菖蒲等。 

（3） 兼氧塘水深为 1 m~2 m，设置弹性填料和间歇运行的导流曝气装置，水

力停留时间约为 20 h。 

（4） 好氧塘水深约为 0.5 m~1 m，宽度为 5.0 m~8.0 m，采用悬挂式无纺布或

毛毡介质，并设置间歇运行曝气装置，水力停留时间约为 8 h~10 h。 

（5） 水生植物塘水深为 1 m~1.5 m，设置立体型生态浮床，上部种植水生植物，

下部悬挂弹性填料。夏秋季种植空心菜、水葫芦等，冬春季换茬为水芹和冬麦等，

在植物生长季节，定期收割。植物面积占水面面积的 15%~20%。水力停留时间

约为 22 h~32 h。 

（6） 生态塘的设计应由项目实施方等单位组织专家进行论证，以确保设计及

建设方案合理可行。 

表 6  单元技术主要工艺参数汇总表 

单元技术 工艺负荷参数 

A
2
/O BOD5污泥负荷：0.05~0.1 kg BOD5/(kg MLSS·d) 

多级 AO 活性污泥法 BOD5污泥负荷：0.05~0.1 kg BOD5/(kg MLSS·d) 

氧化沟 BOD5污泥负荷：0.03~0.08 kg BOD5/(kg MLSS·d) 

生物接触氧化 
处理能力＜5m

3
/d，BOD5容积负荷：0.15~0.18 kg/(m

3
·d）； 

处理能力≥5m
3
/d，BOD5容积负荷：0.20~1.50 kg/(m

3
·d） 

AO 生物接触氧化 

多级 AO 生物接触氧化 

AAO 生物接触氧化 

处理能力＜5m
3
/d：好氧池 BOD5容积负荷：0.10~0.12 kg/(m

3
·d），

缺氧池 BOD5容积负荷：0.06~0.08 kg/(m
3
·d）； 

处理能力≥5m
3
/d：好氧池 BOD5容积负荷：0.10~0.80 

kg/(m
3
·d），缺氧池 BOD5容积负荷：0.10~0.15 kg/(m

3
·d） 

脉冲生物滤池 布水负荷：0.1~0.5 m
3
/(m

2
·h) 

沉淀池 表面水力负荷：0.3~1.0 m
3
/(m

2
·h） 

人工湿地 

水力负荷 （单位：cm/d） 

类型 作为深度处理时 作为主体单元时 

表面流人工湿地 不大于 10 2.4~5.8 

水平潜流人工湿地 不大于 15 3.3~8.2 

垂直潜流人工湿地 不大于 20 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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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特殊情况下的治理方案 

7.4.1 包含旅游产业的村庄 

7.4.1.1 位于乡村的旅游景区或度假村的生活污水具有排放集中、水量波动大、

油类及洗涤剂成分含量高等特点。 

7.4.1.2 位于乡村的旅游景区或度假村的生活污水，应加大调节池有效容积，充

分调研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水量变化系数。 

7.4.1.3 农家乐、民宿餐饮污水经过滤隔渣，再经过三格式隔油池沉淀悬浮杂物

和油水分离的工艺过程处理后，最后进入管网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严禁泔

水进入餐饮污水隔油处理系统。 

7.4.1.4 集中的农家乐片区应单独设置污水处理设施。 

7.4.2 包含家庭手工业和农副产业的村庄 

7.4.2.1 家庭手工业和食品加工、散养畜禽等农副产业等产生的废水不属于农村

生活污水，需由农户进行单独处理达到相应排放标准后排放。 

7.4.2.2 对水量较少且不具备进行单独处理后达标排放条件的废水，应由农户进

行预处理，符合 GB/T 31962 的要求后接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接入的废水

不应影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7.4.2.3 处理设施进水混合有家庭手工业或农副产业废水时，处理工艺应根据水

质水量特征经充分比选后确定，必要时需经试验研究后确定。 

7.4.3 包含医疗保健设施的村庄 

7.4.3.1 医疗保健设施产生的污水应经处理后达到 GB 18466 的要求后排放。 

7.4.3.2 对水量较少且不具备进行单独处理后达标排放条件的医疗废水，应经处

理符合 GB/T 31962 的要求后接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7.4.4 包含公厕的村庄 

7.4.4.1 公厕污水经厌氧无害化处理后可优先考虑资源化利用。 

7.4.4.2 不能进行资源化利用时，公厕污水经厌氧处理后宜与生活污水混合处理，

并适当延长处理设施的水力停留时间。 

7.4.5 搬迁撤并类村庄 

7.4.5.1 规划搬迁撤并时间在 5 年以上的搬迁撤并类村庄，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作按规划发展村庄开展。 

7.4.5.2 规划搬迁撤并时间在 5 年及以内的搬迁撤并类村庄，应进行农村生活污

水排放临时管控。在完成农村卫生户厕改造的基础上，可采用以分散处理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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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黑水经化粪池/厌氧发酵池无害化处理后还田利用，灰水不进入化粪池，

可采用人工湿地等技术处理后达标排放或灌溉利用。经县级及以上农村生活污水

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后，也可采用车辆或人工将污水定期运送到污水管网或污水处

理厂（设施）的收集外运处理方式，进行排污管控或临时处置，并建立运维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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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 

8.1 收集系统及处理设施的防涝防倒灌 

8.1.1 采用相对集中处理模式时，应考虑设施所在区域汛期排涝水位，合理设

置处理设施（地坪和用电设备）高程，保证设施排水管末端管底高于最高排涝水

位。 

8.1.2 采用分散处理模式时，设施选址在保证污水自流进入处理设施的情况下，

应尽量保证汛期设施排水通畅，不受涝水影响。 

8.1.3 运营单位对所有排水沟、排水管路地面排涝渠等防水排水措施进行全面

检查，有堵塞的及时清理确保排水通畅。 

8.1.4 准备好应急的防汛沙袋、排水泵等挡水、排水设备，并且配备有能力处

理涝水倒灌的村内维护人员。 

8.2 收集系统及处理设施的防臭 

8.2.1 根据室内排水管和接户管的情况，因地制宜采取 P 弯（横管）、S 弯（竖

管）等水封设施。 

8.2.2 宜采用臭气散发量少的污水处理技术、设备和措施，以减少臭气产生量。

8.2.3 调节池、厌氧池等宜采用埋地的安装方式，并采用加盖、水封等固定式

的封闭措施控制臭气溢出。 

8.2.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站点周围宜设置绿化隔离带，防止臭气扩散。 

8.3 污泥处理与处置 

8.3.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中产生的污泥应根据工艺类型及运行管理要求定

期清掏。 

8.3.2 清掏污泥的处理处置，优先采用堆肥、绿化带配土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

用，用于农田、林地或园林绿化的，应符合 DB32/ 3462 中对污泥处理处置并资

源化利用的要求。 

8.3.3 应根据处理设施的运行特征和剩余污泥产生情况，设置污泥储存池或污

泥浓缩池，上清液应返回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 

8.3.4 清掏的污泥可直接或经浓缩池浓缩后，采用移动式污泥脱水车等方式脱

水后就近进行处理处置；不能就近处置时，可直接或经脱水后运输至城镇污水处

理厂统一进行处理处置。污泥的脱除水应返回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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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施工验收 

8.4.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施工单位应具有相应的资质。 

8.4.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的建设及其监管应符合《江苏省村庄生活污水治

理适宜技术指南及建设规程（2016 版）》的规定。 

8.4.3 构筑物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 GB 50141 的规定。 

8.4.4 管网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 GB 50268 的规定。 

8.4.5 设备的施工应符合 GB 51221 的规定，设备的验收应符合 GB 50334 的

规定。 

8.4.6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场地应设置明显标志牌，内容应包括管理部门、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设计规模、受益户数及人口、工艺流程图、排放要求、开

始运行时间、运行方式、运维单位和运维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图 8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标志牌示例 

8.4.7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验收时应根据处理工艺、处理规模、设备配置和

用电量判断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8.4.8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验收时应对处理设施出水进行监测，出水水质应

符合 DB32/ 34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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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运行维护 

8.5.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应遵循全过程、专业运维、统一管理

的原则。 

8.5.2 宜以县（市、区）为整体，进行“统一运行，统一管理”。 

8.5.3 运行维护的对象包括户内污水收集系统（含接户管、化粪池、除渣隔油

井、清扫井等）、户外污水收集系统（含接户井、污水管网、检查井、提升泵站

等）、污水处理设施及站内环境等。 

8.5.4 采取接管治理模式的村庄，宜由县（市、区）统一委托城镇污水管网系

统的日常运行管理单位对农村生活污水管网进行运行维护，保证管网完好畅通。  

8.5.5 建设独立处理设施的村庄，宜由县（市、区）统一委托第三方专业公司

对管网、处理设施等进行运行维护，专业公司应定期培训运维人员，制定运维管

理规程，保证管网和处理设施运行稳定、有效。  

8.5.6 鼓励村民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和过程监管，在专业管

养单位的指导下，承担接户管、户用化粪池、除渣隔油井和清扫井的管护，以及

应急防汛防涝处置。 

8.5.7 运行维护单位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制定并严格执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设施运行维护规程等技术与管理文件，明确运行维护单位的组织管理机制、运行

维护管理、档案管理、安全管理、环境管理、运维平台、运维考核等内容与要求，

建立运维台账。 

8.5.8 鼓励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远程运行管理系统，依据 DB32/T 

4024 的要求，安装水质、水量在线监测仪表，实时监控设施的运行状况，支撑

设施的有效运维和监管。 

8.5.9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的监管，进行常

态化现场监督检查。现场监督检查时，可根据运维记录、污水收集情况、污水性

状、设施状况、设备运行情况、尾水排放、水质情况等信息判断管网及处理设施

运维是否正常。 

8.6 环境与安全 

8.6.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应重视安全卫生问题，

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和预防手段。 

8.6.2 做好设施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妥善解决噪声和气味问题，及时解决群众

投诉意见。 

8.6.3 化粪池和沼气池产生的可燃有毒气体存在安全隐患。周边应设置警示牌

和护栏，运维操作时应携带防护、救助设备；对损坏的盖板、井盖应及时修理、

更换；维护管理前，井盖需打开通风 10 min~15 min，其间人应远离池边 10 m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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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禁止点火、吸烟或接打手机，以防沼气着火或爆炸。 

8.6.4 运行管理人员和维修人员应经过技术培训，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管理

知识和操作能力，掌握机电设备的性能、特点，具备操作和维护的技能。   

8.6.5 运行管理单位需制定安全管理办法及事故应急预案，定期对各岗位操作

人员进行培训。同时，对安全事故中可能发生的人身伤害，应对操作人员进行必

要的急救技能培训。 

8.6.6 设施安全管理包含设施安全运转和设施损坏后的维修。 

8.6.7 对处理设施配电系统的维护与检修，应由持证上岗的电工操作。 

8.6.8 操作人员在现场开、停设备时，应按操作规程进行，设备工况稳定后，

方可离开。 

8.6.9 管道闸阀、机械、电气、自控系统等应选择符合相关标准的质量可靠产

品，新投入使用或长期停运后重新启用的设施，应先进行全面检查，确认正常后

方可投入使用；停用的设备应每月至少进行 1 次运转。 

8.6.10 在设备转动部位应设置防护罩。设备启动和运行时，操作人员不得靠近、

接触转动部位。 

8.6.11 应对构筑物的结构及各种闸阀、护栏、管道、支架和盖板等定期进行检

查、维修及防腐处理，并及时更换被损坏的照明设备。 

8.6.12 应定期检查、清扫机电设备及电器控制柜，并测试其各种技术性能。 

8.6.13 建筑物、构筑物等的避雷、防爆装置的测试、维修及其周期应符合电业

和消防部门的规定。 

8.6.14 应在构筑物的明显位置配备防护救生设施及用品；雨天或冰雪天气，操

作人员在构筑物上巡视或操作时，应注意防滑及人身安全。 

8.6.15 当存在疫情防控风险时，应根据相关疫情防控要求，可参照《重大疫情

期间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指南（试行）》，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设施的运行管理。 

8.6.16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运维过程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的购买、运

输、存放和使用，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 


